存量房地产买卖转移登记全程网办

办事指南

申请主体 

买卖双方共同申请
基本流程 

合同网签→网上申办→登记税务线上并联审核→收费发证
申请材料（黑色为登记业务必需材料；黄色为申报纳税必需材料；蓝色为选择性提交材料）

登记部门材料
1、不动产权登记申请书及询问表；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属证书；
4、存量房网签备案合同；

5、购买住宅的，提交符合本市限购政策的证明文件；
（材料一般包括：受让方家庭成员申报表、户口簿(包括首页及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页，本市户籍有随迁父母的还需提供随迁父母页，港澳台、外籍人士提供中文版列明家庭成员及身份证号码的家庭情况证明）、结婚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离婚判决书（调解书）及生效证明或未婚承诺书、出生证等）

属于以下情形的，按类别提交以下材料：

按份共有人转让不动产的，受让人是共有人以外的人的，提交共有人同意的书面材料（原件）

（2）原产权为房改标准价购买的，提交职能部门签章确认的“标准价房改房增值费征收表”；
（3）转让方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提交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4）转让方属机关、事业单位、集体或集体控股的企业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文件；
（5）转让房产属村集体所有不动产的，提交集体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转移的文件、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材料；

（6）工业用房，福利性质房产，存在限制销售条件或特殊报批要求的，需提交相关部门的意见书或证明材料；
7、房地产交易综合纳税申报表及税费申报询问表；
8、转让方申报纳税材料，包括：
转让方婚姻状况证明（申请满五唯一个人所得税优惠，税务机关通过第三方数据未能查询到或者查询结果与纳税人自行申报不符的提供）

转让方户口簿（申请满五唯一个人所得税优惠时提供）

（3）利息证明（按揭购房需抵扣个人所得税时提供）

（4）装修费用的发票（有装修费用需抵扣个人所得税时提供）

（5）中介佣金发票等其他合理费用凭证（有中介佣金发票等其他合理费用需抵扣个人所得税时提供）

（6）港澳、台湾、外籍人士家庭情况证明（住宅类交易享受税收优惠时提供）

9、受让方申报纳税材料，包括：

（1）婚姻状况证明（结婚证、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离婚判决书（调解书）及生效证明、未婚承诺书）

（2）家庭成员户口本
（备注：1.上述表单、合同类材料由系统根据申请人填报信息自动生成，经电子签名后生效；其他材料能够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免提交，不能共享获取的，由申请人自行拍照上传材料电子影像。2.部分登记、税务申办材料要求一致的，无需重复提交。）
申办路径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官网：（网址链接：http://bdc.zhuhai.gov.cn/）
广东政务服务网：（网址链接：https://www.gdzwfw.gov.cn）
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发证类型 《不动产权证书》（可选择电子证书或纸质证书）
税收标准（住宅类）

卖方应缴税费:

1、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不足2年的住房，增值税及附加=转让价*5.6%；满2年，免税

2、个人所得税：

（1）转让方如能够提供房产原值凭证，则按差额征收，应纳个人所得税额=（现房产转让价-房产原值-转让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合理费用）*20%；转让方如不能够提供房产原值凭证，则按核定征收，应纳个人所得税额=全额不含税交易价格*税率（住宅1%，非住宅1.5% 拍卖*3%）。
（2）个人转让住房，同时满足自用5年以上且是广东省夫妻双方唯一生活住房两个条件，可免征个人所得税。

（3）回迁房买卖按照核定价的1%征收个人所得税

买方应缴税费（契税）:
（1）首套住房：建筑面积90m²以下（含90m²）1%税率；90m²以上，1.5%税率

（2）第二套改善性住房：建筑面积90m²以下（含90m²）1%税率；90m²以上，2%税率

（3）第三套及以上：无论面积大小，3%税率

（4）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与，3%税率
应交契税额=合同价或税局核定价（两者取其高）*税率

（备注：非住宅类税收标准以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公示为准）
登记费（受让方缴纳）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申请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单独核发不动产权证书或登记证明的，不动产登记费减按住宅类80元/件。

证书工本费  核发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收取证书工本费，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证书工本费10元。
缴费方式：1.微信或支付宝扫描电子受理回执单上二维码缴费；2.登录珠海市登记中心官网，找到“登记信息查询”→“不动产登记办理进度查询”，查询确认申办业务审核通过后进入缴费通道，微信扫码缴费。

费用减免: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免收不动产登记费。

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所有权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登记收费标准为零

特别提醒：属于以下情形的，暂不适用全流程网办业务模式：

1.土地性质为划拨的存量房地产转移登记，个人购买的房改房、平价房、经济适用房为划拨性质用地的除外；

2.房屋功能用途不明确的存量房地产转移登记；

3.买卖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属于外籍、港、澳、台人士，且无法通过境内有效居留证件实现网上统一身份认证；

4.买卖房地产上存在查封登记或未注销的抵押权登记的；

